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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和 H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571 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

地区管理局《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准予许可决定书》（民航华东政[2018]001

号）、《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准予许可决定书》（民航华东政[2018]002 号）、

《准予延长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许可期限决定书》（民航华东政延[2019]1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64 号）和《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1 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94,245,744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5 元/股。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59,214,730.40 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7,436,123,525.04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业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 61056687_B02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9 年度，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436,123,525.04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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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和

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募与监管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设了账

号为 9550880074623000390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及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 2019 年 9 月 3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 日公告了三方监管协议

的主要内容，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即全部存入专户。2019 年度，公司共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436,123,525.04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436,123,525.04 元，用于引进 14 架飞机项目、购置 20 台备用

发动机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已注销，《三方监管协议》已终止。 

三、2019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度，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

金人民币 7,436,123,525.04 元，具体情况请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5 次普通会议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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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056687_B39 号），公司 2019 年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36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额（亿

元） 

拟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额

（亿元） 

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金额

（亿元） 

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亿元） 

1 引进 14 架飞机项目 75.78 73.99 76.91 73.99 

2 购置 15 台模拟机项目 13.27 9.96 2.29 - 

3 购置 20 台备用发动机项目 17.83 17.83 12.15 0.37 

合计 106.88 101.78 91.35 74.36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9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做到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情形。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通过核对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账单、募集资金项目相关款项支付的原始凭

证以及访谈公司相关部门人员等方式，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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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亿元 

募集资金净额 74.3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74.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2019 年 74.3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异 

1 
引进 14 架飞机项

目 

引进 14 架飞机项

目 
73.99 73.99 73.99 73.99 73.99 73.99 0 不适用 

2 
购置 15 台模拟机

项目 

购置 15 台模拟机

项目 
9.96 - - 9.96 - - 0 不适用 

3 
购置 20 台备用发

动机项目 

购置 20 台备用发

动机项目 
17.83 0.37 0.37 17.83 0.37 0.37 0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9 月 3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5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9 亿元及 0.37

亿元置换部分“引进 14 架飞机项目”及“购置 20 台备用发动机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该事项己经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056687_B39 号）鉴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